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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04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 公司定

于2025年05月20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14:30；

2、召开地点：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新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2人，代表股份203,858,21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0.87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02,901,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58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 代表股份956,2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7人，代表股份1,044,32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6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人，代表股份956,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855％。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提案1.00�《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反对90,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629％；反对90,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4％；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提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9％；反对9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916％；反对9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67％；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提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反对8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3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012％；反对89,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88％；弃权3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00％。

提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反对89,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012％；反对89,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10％；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5.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8,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6％；反对90,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150％；反对9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71％；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6.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反对8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33％；反对89,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88％；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7.00�《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14,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4％；反对10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1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52％；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反对89,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33％；反对8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18％；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49％。

提案9.00�《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7,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90,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3,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097％；反对90,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4％；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49％。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林绮红、魏海莲

3、广东广信君达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5/5/21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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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

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10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秦亮先生。

受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秦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8人，代表股份115,708,5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5569%。（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58,631,00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的股份数量为3,226,8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355,404,209股，下同）。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其中：

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14,761,92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905%。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 代表股份946,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3%。

③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7人，代表股

份94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刘浒、阮婧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提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序

号

提案

名称

表决

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获得

通过

股数

（股）

占比

（%）

股数（股）

占比

（%）

股数

（股）

占比

（%）

提

案

1

2024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

告

表决结果

115,569,

528

99.8799 116,600 0.1008 22,400 0.0194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807,700 85.3174 116,600 12.3165 22,400 2.3661

提

案

2

2024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

告

表决结果

115,571,

828

99.8819 86,600 0.0748 50,100 0.0433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810,000 85.5604 86,600 9.1476 50,100 5.2921

提

案

3

2024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15,568,

528

99.8790 116,600 0.1008 23,400 0.0202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806,700 85.2118 116,600 12.3165 23,400 2.4717

提

案

4

2024年年度

报告及年度

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115,570,

028

99.8803 116,600 0.1008 21,900 0.0189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808,200 85.3702 116,600 12.3165 21,900 2.3133

提

案

5

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15,536,

828

99.8516 151,600 0.1310 20,100 0.0174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775,000 81.8633 151,600 16.0135 20,100 2.1232

提

案

6

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

的提案

表决结果

115,572,

328

99.8823 86,600 0.0748 49,600 0.0429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810,500 85.6132 86,600 9.1476 49,600 5.2393

提

案

7

关于补选公

司非独立董

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

115,548,

828

99.8620 109,600 0.0947 50,100 0.0433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787,000 83.1309 109,600 11.5771 50,100 5.2921

备注：

1、“表决结果” 行“占比” ，指总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行“占比” ，指中小股东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4、若存在未投票情况，则默认为弃权。

上述提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浒、阮婧怡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修订）》（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2.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公司2025年4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4.公司2025年4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通知》）；

5.公司2025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6.公司2025年5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

7.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8.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9.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10.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11.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 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

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

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

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

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提议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年4月26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

2025年5月9日，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控股股东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关于提请增加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

公司董事会审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请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5年5月10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2025年5月14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在位于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

10楼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丁立国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现场会议，该现场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

举的董事秦亮先生主持。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

《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提示性公告》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授权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文件、个人身份证明

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4,761,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90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7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3%；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

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7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4%。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7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5,708,5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5569%。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公司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所律师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

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提示性公告》相符，没有出

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提示性公告》中列明的议案。现场

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

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

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5,569,52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9%； 反对

1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8%；弃权22,4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174%；反对1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65%；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661%。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5,571,8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反对86,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弃权50,1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604%；反对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6%；弃权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921%。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15,568,52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0%； 反对

1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8%；弃权23,4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118%；反对1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65%；弃权2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717%。

4.《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115,570,02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3%； 反对

1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8%；弃权21,9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702%；反对1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65%；弃权2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133%。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15,536,82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6%； 反对

15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0%；弃权20,1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633%；反对1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0135%；弃权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232%。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同意115,572,3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3%；反对86,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弃权49,6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32%；反对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6%；弃权4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393%。

7.《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115,548,82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 反对

10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7%；弃权50,1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309%；反对10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71%；弃权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921%。

根据表决结果，朱明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刘浒 阮婧怡

单位负责人：卢勇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票数量总计3,226,800股不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5,404,209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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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烈权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园林北路106号城发新时代8号楼9层会议

室；

5、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参加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299人，

代表股份899,989,9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32,580,490股） 的比例为

34.186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744,221,3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8.2697%；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3人，代表股份155,768,6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5.9170%；

（3）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85人，代表股份41,824,10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887%。 此外，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

本次会议。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梅平先生、徐前权先生、查燕云女士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4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对其在2024年度参加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

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

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25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894,463,488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59％；反对5,

425,403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8％；弃权1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894,488,488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87％；反对5,

425,403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8％；弃权7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892,873,388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93％；反对7,

067,203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3％；弃权4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

同意891,997,688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0％；反对7,

951,303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5％；弃权4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831,8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0.8907％；反对7,951,303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113％；弃权41,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0％。

5、在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烈权先生、邓海雄先生

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742,105,176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

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

同意150,009,512股， 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120%； 反对7,805,503股， 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38%；弃权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948,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81.1704%；反对7,805,503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18.6627%；弃权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

系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669%。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表决结果：

同意894,473,588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71％；反对5,

452,003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8％；弃权6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6,307,7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6.8105％；反对5,452,003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356％；弃权64,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暨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890,722,588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03％；反对9,

199,303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22％；弃权6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556,7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77.8420％；反对9,199,303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9952％；弃权68,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28％。

8、 在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陈烈权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其所持有的股份数232,

163,822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能特公司为参股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

同意658,558,766股， 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23%； 反对9,194,303股， 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8%；弃权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556,70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77.8420%；反对9,194,303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21.9833%；弃权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

系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748%。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表决结

果：

同意891,488,688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4%；反对8,

424,103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0%；弃权77,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322,8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79.6737%；反对8,424,103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0.1417%；弃权

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84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熊壮律师、梅梦元律师参加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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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审议情况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

个月的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

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

相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监事

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理财赎回的情况

2025年2月17日， 公司以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公司于

2025年5月20日赎回了理财产品10,0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1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46.63万元，本

次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及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购买

金额

赎回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限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实际收

益额

中国银行

银行理财

产品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025-2-17 2025-5-20 92日 1.85% 46.63

合计 10,000 10,000 46.63

三、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购买产品的余额为10,000万元。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603486�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科沃斯

债券代码：113633�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科沃转债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5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五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 ）编制。 中金公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

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

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作为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科沃转债，债券代码：113633，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的保荐机构和主

承销商，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2023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发行人于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核准概况

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于2021年4月23日经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科沃斯” 、“公司”或“发行人”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21年5月18日召

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93号）文核准，科沃斯获准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10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科沃转债” ）。

科沃斯于2021年11月30日公开发行1,0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1,035.9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2,964.02万元。 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验 资 并 出 具 了

XYZH/2021XAAA20259号《验证报告》。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88号文同意，公司10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29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沃转债” ，债券代码“113633” 。

二、“科沃转债”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科沃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633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104,000万元

（六）发行数量：10,400,000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1年11月30日至2027年11月29

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 ）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

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2021年11月30日，

T日）。

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的

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12月6日，T+4日）满6个月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2022年6月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11月29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8.44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

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

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

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

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本

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通过修正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日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

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四）转股数量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

整数倍。

其中：Q： 指可转债的转股数量；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

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公司

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

日内以现金兑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 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对应的当

期应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五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的支付将根据证券登记机

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十五）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

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①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

到期日止。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十六）回售条款

1、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

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者全部本次可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

公司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2、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70%时，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

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五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该计息

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十七）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

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享有同等权益。

（十八）信用评级情况：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本次可

转债主体信用评级为AA级，债券信用评级为AA级。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24年6月

25日出具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4]跟踪1361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维持“科沃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

（十九）担保事项：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二十）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次《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取消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予以废止，并同步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并修订相关条款。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四、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发行人本次《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符合本期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未对发行人日常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影响。

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

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